
青岛海事法院关于新增专业机构

注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的公告
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严格审查并上传各地法院对外委托专业

机构专业人员、专家库、暂予监外执行组织诊断工作信息资料的通知》

（法明传[2018]46 号）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关于公告新增专业机构

注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有关要求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就青岛海事法院辖

区内新增专业机构注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 申请注册办法和要求：

1. 依法成立的各类专业机构根据自愿原则，登陆人民法院诉讼资产

网进行注册，相关信息输入的路径（https://www.rmfysszc.gov.cn）。凡

未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注册的，无法通过人民法院对外委托鉴定系

统承接鉴定业务。

2. 专业机构上传信息时，应按平台要求及提示上传机构营业执照、资

质证书（或认证认可证书）、人员执业(或注册)资格等详实信息及资料，

并在审核日志中选择“青岛海事法院”为审核法院。

3. 需要审批或备案才能执业的专业机构，应当上传相关证明文件。原

则上不批准分支机构的注册申请，但可以独立出具鉴定报告的分支机

构除外。分支机构申请注册的，需上传具备独立出具鉴定报告资质的

证明材料。

4. 各专业机构应保证所填报内容真实、准确，如有虚假填报、故意

隐瞒等情形，将取消注册资格。

5、专业机构存在以下情形的，不得申请注册：

https://www.rmfysszc.gov.cn/


（1） 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执业资格、资质过期的；

（2）主要负责任人或者实际出资人在执业经营中因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

的；

（3）因涉嫌违法违规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或者被列入失信人名单的；

（4）被法院从现有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内除名，以及被除名机构主要负

责人、直接责任人设立的机构，自除名之日起未满 5年的；

（5）其他不得申请注册的情形。

二、申请注册时间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各专业机构随时可以网上

申请注册，不限定截止日期。

三、申请注册范围：青岛海事法院辖区内新增申请注册的各类专业

机构。已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注册的专业机构不需重复注册，但可新

增专业类别。

四、各专业机构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注册及人民法院对外委托

鉴定系统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与我院立案庭联系。

联系人：闫熠，电话：0532-58589982。
邵莉，电话：0532-58589962。

本公告同时发布在青岛海事法院微信公众号和青岛海事法院官方

网站（http://qdhsfy.sdcourt.gov.cn/）。

现予公告。

2020年 6月 9日

http://qdzy.sdcourt.gov.cn/

